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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本公司對於股東建議或糾紛設有專責人員審慎處理。 無。 

（二）公司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
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本公司責成財務部專責處理，能實際掌握主要股東名單。 無。 

（三）公司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之方式 1.本公司設有獨立之風險管理單位，負責風險控管，並制訂風
險管理政策及相關管理規範。 
2.本公司亦設有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整合性的風險管
理，確保各相關單位能協同作業，並定期將風險管理概況報告
董事會及區域風險管理主管，確保風險管理制度有效運作。 
3.為避免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非常規交易，依據保險法第
146-3條、146-7條及「保險業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
企業之放款及其他交易管理辦法」、「保險業與利害關係人從事
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避免可能之
利益衝突，以確保股東、客戶及利害關係人等之權益。 

無。 

二、董(理)事會之組成與職責 

（一）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本公司目前並未設置獨立董事。 無。 
說明:依據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五條
之規定，「保險業得依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之
獨立董事，…」，本公司章程並無設置獨立董事
之規定。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本公司對所聘任之會計師，每年均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專業
性及獨立性。 

無。 

三、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由相關部門就各項業務進行溝通。 無。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四、公司設置提名、薪酬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
情形 

本公司目前已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法
律遵循委員會、申訴委員會、電腦政策委員會，但尚未設有提
名、薪酬委員會。 

 

1. 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主席，具董事身分)、財務長、
風險管理主管、法務及法令遵循主管、總稽核及其他經總
經理邀請之相關主管組成，原則上，每季召開ㄧ次會議。
其主要職責如下：(1)定期檢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
展、建置及執行效能；(2)定期檢討整合性的風險管理與保
證機制，確保各相關單位能協同作業，並提供整合性的風
險報告資訊；(3)確保遵守蘇黎世風險政策，管理公司整體
風險限額及各單位之風險限額；(4)協調風險管理功能跨部
門之互動與溝通。 

2.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財務長、投資長、地區經
理人/亞太暨中東區投資長、精算主管及風險主管組成，其
他相關部門代表亦可被邀請參加，於每季召開一次會議，
並負有下列義務與責任：(1)確認相關市場狀況與風險；(2)
資產負債配合狀況及敏感性分析；(3)策略資產配置與資產
管理；(4)風險辨識及報告；(5)政策及法令之遵循。 

3. 法律遵循委員會:由法令遵循主管及法令遵循人員組成。法
律遵循會議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乙次，臨
時會為經法令遵循主管認為有必要時召集之。法律遵循會
議之主要職責如下：(1)依據年度法令遵循計劃並分配各部
門或法令遵循人員之年度法令遵循工作；(2)依據主管機關
或總公司要求，執行或分配法令遵循工作。 

4. 申訴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法務主管負責事先審閱
與協助處理。總經理下設有專責單位負責申訴受理與滿意
度調查，處理單位則由各部門/分公司主管與申訴窗口組成
之。申訴委員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乙次，
臨時會則當有重大事由時召集之。申訴委員會之主要職責
如下：(1)負責處理消費者之申訴與抱怨，並在規定期限內
迅速給予消費者妥適回覆；(2)依據主管機關要求，配合執
行公開資訊與保險申訴系統統計作業。 

5. 電腦政策委員會:由總經理、總公司各部門主管及分公司代
表二人組成，每年至少召開乙次，資訊部主管亦得視需求
召開之。其主要職責如下：(1)依據主管機關或總公司要
求，執行或推動相關電腦政策；(2)追蹤年度計劃進度；(3)
解決衝突需求；(4)管理需求變更。 

無。 
 
 
 
 
本公司並無獨立董事，故風險管理委員會並無獨
立董事之參與。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五、公司如依據「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
差異情形。 

本公司完全遵守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進行公司治理，並獲
良好成效。 

無。 

    

(更新日期：2012年3月30日) 


